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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国家职业资格

鉴定申报表

国家职业资格三、四、五级

姓 名：

工 作 单 位：

职 业 （工 种）：

申 报 等 级：

填 表 时 间：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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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报 须 知

一、申报人员须登陆中国职业培训在线（网址：

https://px.class.com.cn/custom/index），点击主页上“国家职业

技能标准查询系统”查询申报职业工种及等级对应的申报条

件，凡具备申报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报考该职业鉴定考试。

二、申报条件有关学历的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部门承认

的正规学历；从事本职业或相关工作经历年限是指取得学历

前后从事该项工作时间的总和；全日制学历申报人员，未毕

业期间经历不计入相关专业工作年限。

三、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试实行诚信报考制度。报名时，

申报人员须仔细阅读申报须知内容，签订诚信承诺书，如实、

准确无误的填写重庆市国家职业资格鉴定申报表。申报人员

需为填报信息真实性负责，若有不实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其取

消考试资格的处理。

四、填表注意事项。本表一律用 A4纸双面打印，黑色

笔填写，字迹工整；表中各项内容按照要求如实填写，对于

没有填写内容的项目，须在该栏内注明“无”；重庆市国家职

业资格鉴定申报表中诚信承诺书和各项个人基本情况须由申

报者本人填写签名，不得电脑打印或代签；复印件材料应清

晰、完整，内容不得涂改；本表一式三份，鉴定合格后市职

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、鉴定机构和考生本人或单位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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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 信 承 诺 书
本人自愿参加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考试，现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上述申报须知及填表须

知所有内容，愿意在报名确认中严格遵守上述规定，保证按

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考试。

二、本人保证报名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不弄虚作假，不伪造。如因个人信息错误、缺失及所提

供证明材料虚假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三、本人承诺一旦鉴定考试缴费确认，如因本人原因不

能参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四、本人承诺领取准考证后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试时

间、地点及注意事项。在考试当天持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

证原件按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考，在规定时间内如

因本人原因遗失或损坏本人准考证而影响参加考试一切后

果由本人承担。

承诺人：

时 间：



- 4 -

一、个人基本情况

姓 名 性 别

二寸免冠

登记照片
出生年月

联系电话

（手机号）

身份证号码

现工作单位

本职业工作年限

学 历 专业 毕业时间

毕业院校

学历证书编号

现持有职业资格

证书或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情况

职业（工种）

等 级

证书编号

申报职业资格

技能鉴定情况

申报职业（工种）

申报等级 五级 四级 三级

学

习

简

历

起止时间 学校（培训机构）
专业

（内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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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
作

简

历

起止

时间
工作单位 职务（岗位） 从事职业

（以上由申报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者本人填写，均为必填项）

二、初审意见

鉴

定

机

构

初

审

意

见 （ 公 章 ）

年 月 日

三、职业技能鉴定记录

考核成绩

鉴定时间

鉴定等级

理论知识

操作技能

核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编号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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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庆
市
职
业
技
能
技
能

鉴
定
指
导
中
心
意
见

（ 公 章 ）

年 月 日

重
庆
市
（
区
县
）
人
力
资
源

和
社
会
保
障
局
意
见

（ 公 章 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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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国家职业资格

学生鉴定申报表

国家职业资格三、四、五级

姓 名：

所 在 院 校：

职 业（工 种）：

申 报 等 级：

填 表 时 间：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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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报 须 知

一、申报人员须登陆中国职业培训在线（网址：

https://px.class.com.cn/custom/index），点击主页上“国家职业技能标

准查询系统”查询申报职业工种及等级对应的申报条件，凡具备申

报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报考该职业鉴定考试。

二、申报条件有关学历的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部门承认的正规

学历；从事本职业或相关工作经历年限是指取得学历前后从事该项

工作时间的总和；全日制学历申报人员，未毕业期间经历不计入相

关专业工作年限。

三、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试实行诚信报考制度。报名时，申报

人员须仔细阅读申报须知内容，签订诚信承诺书，如实、准确无误

的填写重庆市国家职业资格鉴定申报表。申报人员需为填报信息真

实性负责，若有不实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其取消考试资格的处理。

四、填表注意事项。本表一律用 A4纸双面打印，黑色笔填写，

字迹工整；表中各项内容按照要求如实填写，对于没有填写内容的

项目，须在该栏内注明“无”；重庆市国家职业资格鉴定申报表中诚

信承诺书和各项个人基本情况须由申报者本人填写签名，不得电脑

打印或代签；复印件材料应清晰、完整，内容不得涂改；本表一式

三份，鉴定合格后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、鉴定机构和考生本人

或单位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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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 信 承 诺 书
本人自愿参加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考试，现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上述申报须知及填表须知所有

内容，愿意在报名确认中严格遵守上述规定，保证按规定的程序和

要求参加考试。

二、本人保证报名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

弄虚作假，不伪造。如因个人信息错误、缺失及所提供证明材料虚

假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三、本人承诺一旦鉴定考试缴费确认，如因本人原因不能参考

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四、本人承诺领取准考证后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、地

点及注意事项。在考试当天持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原件按准考

证上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考，在规定时间内如因本人原因遗失或损

坏本人准考证而影响参加考试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承诺人：

时 间：

一、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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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上由申报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者本人填写，均为必填项）

姓 名 性 别

二寸免冠

登记照片

出生年月
联系电话

（本人手机号）

身份证号码

所在院校

所学专业 所在年级

现持有职业

资格证书

职业（工种）

等 级

证书编号

申报职业资格

技能鉴定情况

申报职业

（工种）

申报等级 五级 四级 三级

所学专业课程或相

关专业课程情况

个

人

简

历

起止时间 学习、实习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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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初审意见

鉴

定

机

构

初

审

意

见
（ 公 章 ）

年 月 日

三、职业技能鉴定记录

考核成绩

鉴定时间

鉴定等级

理论知识

操作技能

核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编号:

重
庆
市
职
业
技
能
鉴
定

指
导
中
心
意
见

（ 公 章 ）

年 月 日

重
庆
市
（
区
县
）
人
力

资
源
和
社
会
保
局
意
见

（ 公 章 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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